
   屏東縣原住民文化會館典藏品借用作業要點 

規              定 說             明 

一、屏東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

本縣原住民文化會館(以下簡稱本

館)典藏品借用展覽，以宏揚原住民

藝術文化，特訂定本要點。 

訂定之目的。 

二、本要點所稱典藏品，指經本府公告

本館典藏之具紀念性、歷史性或價

值性之財物及藝術作品。 

典藏品之定義。 

三、國內外合法設立之公私立機關

(構)、學校、公司或其他團體（以

下簡稱借用單位)，為辦理非營利性

展覽或其他使用，得向本府申請借

用典藏品。 

申請對象。 

四、申請借用程序： 

（一）借用單位須於一個月前出具

正式公文向本府提出申請，

並一併檢附「典藏品借用申

請單」 (如附件一)、「展出設

施調查表」(如附件二)等文

件。 

（二）經本府審核通過後，雙方簽

訂借用契約書(如附件三)，借

用單位應提交借用期間「牆

對牆」時價金額保險單（意

即自典藏品離開原儲存地點

開始到展出地點往返之運輸

途中以及展出期間，都在保

單的保險範圍內），完成借用

程序。 

申請借用及訂約程序。 

五、申請借用期間以簽約日起不逾六個

月為限；如須延期，應於借用期限

屆滿前三十日通知本府，經本府同

意後始得延期。 

前項申請延期，以一次為限。但有

特殊事由經本府專案簽准者，得再

予延期。 

申請借用期限。 



六、借用單位完成借用程序後，應依雙

方約定日期、時間，由本府當面點

交借用之典藏品(以下稱借出品)予

借用單位，並核對填具「借出品狀

況書」(如附件四)。 

前項借用單位於借用期間，應負責

借出品之安全維護事宜；如有違反

情事，依借用契約書規定辦理。 

申請借用之點交程序。 

七、借用單位於提出及歸還借出品時，

由借用單位自行負責包裝與搬運並

負擔其衍生之費用，並確保包裝與

搬運之安全。 

借用單位之提出及歸還責任。 

八、借出品於進行展覽或其他使用時，

借用單位應注意所在環境之溫濕度

(溫度約攝氏二十二至二十六度、濕

度約百分之四十五至五十五)與安

全維護。 

前項借用品如有破壞、污損或遺失

等突發事件，借用單位應儘速與本

府聯繫，並填具「借出品損壞狀況

報告書」(如附件五)，且應負擔修

復及賠償之責任。 

借出品之安全維護事項。 

九、前點第二項之賠償，應以本府所開

列保險金額或實際修復經費為計價

基礎，借用單位不得提出異議。 

借出品之賠償。 

十、借出品之利用不得超出契約指定範

圍，凡涉及展示、發行之宣傳品或

出版品等公開使用，應有「屏東縣

原住民文化會館典藏品」之標示。 

前項借出品發表之任何刊物，應送

交二份出版品供本府備查。 

借出品使用範圍及公開標示之規定。 

十一、提出借出品之申請時，可預期有

擴張契約使用範圍之需求者(如

影像作為展覽宣傳出版品之一部

份等)，應於申請時一併取得本府

授權；非可預期者，應立即通知

本府，經本府同意後始得為之。 

借出品之延伸使用。 

十二、典藏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典藏品不得出借之情形。 



出借： 

 （一）未辦妥借用作業程序。 

 （二）尚未完成登錄或編目之典藏

品。 

 （三）借用單位無法提供完整的保 

存環境或承諾所規定條件。 

 （四）本館展示中或正在進行維護

或研究。 

 （五）屬於稀有品或脆弱易損壞。 

 （六）借用單位有不良借用紀錄二

次以上。 

 （七）其他經本府認定不宜出借之

事由。 

十三、借出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府

得終止借用： 

（一）借出品產生明顯的劣化現象

或因損壞而無法繼續符合借

出目的。 

 （二）借出品於使用期間遺失。 

 （三）借用單位有違反契約情事。 

 （四）本府另有其他重要利用。 

 （五）展覽場所所在區域發生重大

危難，有損及借出品之虞。 

借出品中止借出之情形。 

十四、借用單位不得就借出品進行下列

行為： 

 （一）變更申請借用目的，轉為其

他用途。 

 （二）作為營利用途使用。但如為

申請借用目的之延伸使

用，依第十一點規定辦理。 

 （三）轉借與第三人或機關(構)。 

 （四）任何形式之複製。 

 （五）就借出品作拆解、切割、塗

佈、磨光或其他任何改變、

破壞性處理。 

 （六）以借出品做出危害本府名聲

之行為。 

借用單位之禁止行為。 

十五、借用單位應於借用期限屆滿後十借出品之歸還程序。 



日內歸還借出品，經本府檢視點

交，並核對借用品狀況無誤後，

再填具「借出品歸還單」(如附件

六)，始完成歸還手續。 

十六、借用單位逾期未歸還借出品者，

依行政程序通知及移送強制執

行，並於借出品歸還後一年內不

受理其申請借用。 

逾期歸還之情形。 

 


